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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0/2021_2022__E6_B3_A8_

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90782.htm 一、内、外资企业新

旧政策衔接中的问题 1、内资企业新旧政策衔接中的问题 （1

）利息收入，租金收入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应该说是变化比

较大的一点。在新的实施条例中规定这三个收入应该按照合

同规定的应付利息租金或者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来确定。以

租金为例，原内资企业在国税发［1997］191号文件规定：纳

税人超过一年以上租赁费，一次收取的租赁费，出租方应按

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分期计算收入。按照新的实施条例规定应

该是按照应付日期来界定。收入确认时间我们觉得应该是不

属于权责发生制，更接近于收付实现制，而且这与会计准则

差异也比较大。 （2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。在新企业所得

税当中不再区分两项不同费用项目，合并在一起。企业发生

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在当年不超过销售额的15%的部分扣

除，超过的以后纳税年度结转。变化之处一个合并广告费和

业务宣传费扣除。以前内资企业广告费分不同行业有扣除标

准，比如说2%，8%等等。业务宣传费是按照千分之五扣，现

在统一把这两项费用都合并到一起。再一点变化是扣除比例

刚才已经都提了，统一提高为15%。而且业务宣传费以前没

有往以后年度结转规定，现在因为与广告费合并到一起也可

以是超限额部分往以后年度结转。 注意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

业务宣传费分三种情况： ①2006年1月1日以前发生未抵扣的

，结转至2008年扣除，不允许延后抵扣。 ②2006年1月1日以

后发生未抵扣的，结转至新法实施后，抵扣期不超过3年。 



③2008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，按新法执行。 其他企业2008年1

月1日之前发生的业务宣传费不允许结转抵扣。 粮食白酒类

广告费不允许税前抵扣。 （3）固定资产折旧最低年限以及

预计净残值的不同。 ①原规定净残值确定为资产计税价值

的5%，现在可以根据企业的合理判断来规定。 ②其中飞机的

折旧最低年限由以前的五年改为十年，其他运输工具由五年

变为四年，电子设备也是由五年改为三年，新旧税法如何衔

接。建议2008年1月1号之前购买计提的固定资产沿用老政策

，2008年1月1号新购置固定资产才适用新的最低折旧年限。

总局未正式发文。 （4）国产设备抵免的不同。 2007年以前

国产设备投资的40%可以抵免所得税。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

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，未予抵免的投资额，可用以后年度

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，但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

过5年。自2008年1月1日起，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

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。 （5）股权投资：创业投资企业采

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

，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％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

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；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

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 2、外资企业新旧政策衔接中的问题 （1

）固定资产折旧最低年限以及预计净残值的不同。 轮船、飞

机以外的运输工具由五年变为四年，原规定净残值10%，现

在可以根据企业的合理判断来规定。 （2）开办费的不同。

旧法规定是在五年内分期摊销，新法规定从正式生产营业后

一次扣除，补充：2007年12月31日以前未摊销的可以在2008年

一次性扣除。(包括内资企业)（3）国产设备抵免的不同。

2007年以前国产设备投资的40%可以抵免所得税。如果当年新



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，未予抵免的投资额，可用

以后年度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，但抵免的期限最

长不得超过5年。自2008年1月1日起，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

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。 二、新法实施后的问题 1

、收入确认中反映的主要问题。 （1）投资公司业务招待费

的计提基数问题。 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投资公司其取得的投

资所得可视为营业收入，可作为计算业务招待费的基数。 

（2）商业企业"买一赠一"行为，不应视同销售，按公允价值

比例分配收入。 （3）旅游、广告代理业收入。 ①《财政部

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［2003］16号）（十七）旅游企业组织旅游团在中国境内旅

游的，以收取的全部旅游费减去替旅游者支付给其他单位的

房费、餐费、交通、门票或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

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。 ②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，减

除不征税收入、免税收入、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

度亏损后的余额，为应纳税所得额。 （4）企业所得税视同

销售与其他税种视同销售有所不同，应分别计算。 （5）不

征税收入滋生的利息收入既不属于不征收收入，也不属于免

征收入，应并入企业应纳所得额，属于应税收入。 （6）房

地产开发企业的"拆迁还房"行为应视同销售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